
经济合同的审查批准

第一条 经济合同的正式签订前，必须按规定上报领导审查批准后，方能正式签订。

第二条 经济合同审批权限如下：

1.下属公司、企业对外签订的经济合同，除按规定须上报公司审查批准者外，由公司、

企业领导审批。

2.下列合同由总经理或其授权人审批：

标的超过 100 万元的；

预付定金或预付货款超过 10 万元的；

联营、合资、合作合同；

重大涉外合同。

3.下列合同由董事长审批：

标的超过 500 万元的；

投资 100 万元以上的联营、合资、合作、涉外合同。

4.标的超过公司资产 1/3 以上的合同由董事会审批。

5.法律顾问室负责对下列合同进行审查：董事会、总经理委托审查的合同；内容复杂、

较难掌握，各企业要求提供法律帮助的合同。法律顾问室主要负责审查合同条款、内容的合

法性、严密性、可行性，提出意见供决策部门参考。

第三条 经济合同审查的要点是：

1.合同的合法性。包括：当事人有无签订、履行该合同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；合同内

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、政策和本《制度》规定；当事人的意思表地是否真实、一致，权利、

义务是否平等；订约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。

2.合同的严密性。包括：合同应具备的条款是否齐全；当事人双方的权利、义务是否具

体、明确；文字表述是否确切无误。

3.合同的可行性。包括：当事人双方特别是对方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、条件；预计

取得的经济效益和可能承担的风险；合同非正常履行时可能受到的经济损失。

第四条 根据法律规定或实际需要，经济合同还应当或可以呈报上级主管机关见证、批

准，或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鉴证，或请公证处公证。

第五条 经济合同的审批程序如下：

1.申报。各企业的法人委托人在授权范围内对外签订合同，应事先填写“经济合同签约

申报表”（一式二份），报本企业的领导审查批准。（凡先经领导口头同意签约的，签约后需

补办手续）。需报总经理、董事长审批的，应由该企业领导签署意见，随同合同初稿及有关

资料、附件等，一并上报。

2.审核。对送审的经济合同，应按本《制度》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审批权限，由主管

人或有关人认真审阅，必要时可进行调查研究，最后作出：批准、不批准；通知申报单位补

报材料或进一步谈判。（应提出谈判的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）。

主管人在“申报表”上批写意见后，“申报表”一份及合同初稿留底，另一份“申报表”

连同其他材料发还申报单位，由承办人按批准的意见办理。

上述审批程序，一般为 1…2 天。特殊情况，经批准或授权的可不受审批程序的约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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